
山东清池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年产1000万平方米SBS改性沥青防水卷材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组意见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等要求。2018年3月22日，山东清池防水材料有限公司邀请了寿光市环保局、2名专家、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编制单位、监测单位-山东潍科检测服务有限公司的代表召开了山东清池防水材料有限公司年产1000万平方米SBS改性沥青防水卷材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议。会议通过决议组成了验收工作组 (名单附后)。验收组对该工程建设及环境保护设施运行情况进行了现场检查，听取了验收报告编制单位对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情况的汇报，审阅并核实了有关资料，经认真讨论，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的基本情况

1、工程概况

山东清池防水材料有限公司年产1000万平方米SBS改性沥青防水卷材项目，位于寿光市台头镇三号路南（大坨路口东50米），项目总建筑面积1665平方米，其中生产车间1座、仓库1座；购置搅拌罐、胎体开卷机等配套生产设备41台（套）。采用沥青、改性剂、聚酯胎、PE膜、滑石粉、软化剂等原辅材料和配料搅拌-浸油-覆膜、撒砂-水浴冷却-计量卷取-入库的生产工艺，形成年加工1000万平方米SBS改性沥青防水卷材的生产能力。
泰安市禹通水务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于2017年9月编制完成了《山东清池防水材料有限公司年产1000万平方米SBS改性沥青防水卷材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寿光市环境保护局2017年11月3日以寿环审表字[2017]187号文件对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进行了批复。
项目总投资734万元，其中环保投资96万元，环保投资占项目总投资的13.1%。
本项目劳动定员18人，采用三班工作制，每班工作8小时，年运营天数300天。

2、工程变更情况

项目实际建设情况与环评及批复相比，只增加2个10m3搅拌罐，生产规模未发生变化。
根据环境保护部《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环办〔2015〕52号），以上变更不属于重大变更。
二、环境保护执行情况

废水：本项目无生产性废水产生，产生的生活污水经化粪池无害化、稳定化处理后经罐车运往台头镇污水处理厂深度处理。
废气:安装了低氮燃烧器的天然气锅炉产生的大气污染物主要为氮氧化物、SO2和颗粒物，废气通过15米高排气筒排放；沥青搅拌、胶体磨及浸凃过程产生的沥青烟，苯并[a]芘等废气，通过集气罩收集、依次经过三级水喷淋装置、静电捕捉和光电分解处理后经30m高排气筒排放。
本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无组织废气主要含有少量的苯并[a]芘、非甲烷总烃，通过车间排风扇加强通风等措施降低污染物的浓度；滑石粉进料、投料过程采用全密闭管道输送，装卸时产生的粉尘经仓顶部的滤袋式除尘器进行处理，少量的未被收集的颗粒物通过加强车间通风，以无组织形式排放。
对主要噪声源采取了降噪措施。

本项目固体废物主要为废包装材料、计量（切割）过程中产生的边角料、废沥青渣、废导热油及油桶、职工生活产生的生活垃圾，各种固体废物均得到妥善处理。 

编制了《山东清池防水材料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适用于本公司的突发环境事件和应急处置工作，并于2018年1月5日，在寿光市环保局进行登记备案，备案编号：370783-2018-017L。

公司设有环保管理机构，环保规章制度较完善。

三、验收调查和监测结果

山东潍科检测服务有限公司编制的《山东清池防水材料有限公司年产1000万平方米SBS改性沥青防水卷材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明，验收监测期间项目产品的生产负荷为80-92%之间，能够满足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生产负荷达到75%以上的要求。

1.废气

监测结果表明：验收监测期间，天然气锅炉排气筒废气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排放浓度最大值分别为8.5 mg/m3，4 mg/m3，77 mg/m3，，均满足《山东省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7/2376-2013）表2中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第四时段）重点控制区要求；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沥青烟、苯并[a]芘通过集气罩收集后经三级水喷淋装置、静电捕捉和光电分解处理后通过1根30米高排气筒排放，工艺废气排气筒排放的沥青烟、苯并[a]芘、非甲烷总烃两天浓度最大值分别为30mg/m3、1.2×10-4 mg/m3、14mg/m3，排放速率最大值分别为0.12 kg/h、4.6×10-7 kg/h、0.057kg/h，均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表2二级标准；烟气黑度小于1满足《山东省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7/2374-2013）的限值要求。
滑石粉进料过程中产生的颗粒物采取密闭投料方式后排放，验收监测期间，无组织排放废气颗粒物、非甲烷总烃、苯并[a] 芘最大排放浓度分别为0.307mg/m3、1.2 mg/m3、1.3×10-6 mg/m3，均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要求。
2.噪声

验收监测期间，该项目噪声源运行正常，厂界两天昼间最大噪声值为55.3dB，夜间最大噪声值为48.5dB，均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2类区标准要求。
3. 废水

    本项目无生产废水，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由罐车运往台头镇污水处理厂深度处理。
4.固体废物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废包装材料、计量（切割）过程中产生的边角料、废沥青渣、废导热油及油桶、职工生活产生的生活垃圾。废包装材料收集后全部外售处理；计量（切割）过程中产生的边角料、废沥青渣回用于本产品生产；废导热油产生后暂存危废库，分批回用于本产品生产过程；废导热油桶在危废库暂存后交供货单位回收利用；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委托当地环卫部门定期处理
    5.总量控制情况
锅炉废气二氧化硫的年产生量为0.01t，氮氧化物的年产生量为0.31t，满足《寿光市建设项目污染物总量确认书》的要求（SO2：0.03t/a，NOX：0.43t/a）。
四、验收结论

山东清池防水材料有限公司年产1000万平方米SBS改性沥青防水卷材项目环保手续齐全，在实施过程中总体按照环评文件及批复要求配套建设和采取了相应的环境保护设施、措施，根据验收监测数据可知，各类污染物达标排放，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条件，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合格。

五、后续工作建议

1、规范建设危废暂存库；硬化和非硬化区设置路沿石。
2、切实落实环境保护监测计划，定期开展废气、噪声跟踪监测，并做好记录；按照《企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管理办法》要求进行环境信息公开。

3、加强各类环保设施的日常维护和管理，确保环保设施正常运转；如遇环保设施检修、停运等情况，要及时向当地环保部门报告，并如实记录备查。

验收组

2018年3月22日

PAGE  
- 5 -

